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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拆所属子公司 Anteryon International B.V.

至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上市的专项核查报告

容诚专字[2026]215Z0033号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方科技”）拟分拆所属子公

司 Anteryon International B.V.（以下简称“Anteryon”）至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上市。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5 号公告—《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以

下简称“《分拆规则》”）的要求，晶方科技编制了《晶方科技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

Anteryon International B.V.至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上市的预案》（以下简称“分拆预

案”）。我们作为晶方科技的会计师，针对本次分拆是否符合《分拆规则》的相关

规定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详见附件。

本核查报告仅供晶方科技用于申请分拆所属子公司 Anteryon在阿姆斯特丹交

易所上市之目的相关中国大陆境内信息披露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

行本核查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关于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Anteryon

International B.V.至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上市的专项核查意见

（以下无正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

1幢 10 层 1001-1 至 1001-26 (100037)
TEL:010-6600 1391 FAX:010-6600 1392

E-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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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专字[2026]215Z0033

号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 雪

中国注册会计师：

孙茂藩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申 玥

2026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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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拆所属子公司Anteryon International B.V.

至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上市的专项核查意见

一、本次分拆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分拆规

则》”）相关规定的分析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次临时会议已于2026年5月26日审议通过了《晶方科技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

Anteryon International B.V.至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分拆有关的议

案。

根据上述决议和《分拆规则》，本次分拆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

外上市的相关要求，具备可行性，具体如下：

（一）本次分拆中上市公司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三年

上市公司股票于2014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股票境内上市已满三年，符合《分

拆规则》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

2.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已完成。根据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审字 [2024]215Z0204号、容诚审字

[2025]215Z0344号、容诚审字[2026]215Z0049号《审计报告》，上市公司2023年度、

2024年度及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值）分别为1.16亿元、2.17亿元和3.28亿元，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第（二）项

的规定。

3.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六亿元

根据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拟分拆资产经法定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数据，

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累计为6.42亿元，不低于6

亿元，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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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合计

一、晶方科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

晶方科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A 36,961.77 25,275.83 15,009.57 77,247.17

晶方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B 32,823.78 21,652.18 11,594.53 66,070.49

二、Anteryon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

Anteryon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C -454.95 100.02 2,619.65 2,264.72

Anteryon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D -454.95 100.02 2,619.65 2,264.72

三、晶方科技按权益享有的Anteryon的净利润情况

权益比例（年末） a 83.30% 83.30% 81.09% 不适用

晶方科技按权益享有的Anteryon
的净利润

E=C*a -378.97 83.32 2,124.27 1,828.62

晶方科技按权益享有的Anteryon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F=D*a -378.97 83.32 2,124.27 1,828.62

四、晶方科技扣除按权益享有Anteryon净利润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晶方科技扣除按权益享有的

Anteryon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G=A-E 37,340.74 25,192.51 12,885.30 75,418.55

晶方科技扣除按权益享有的

Anteryon的净利润后，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H=B-F 33,202.75 21,568.87 9,470.26 64,241.87

最近三年晶方科技扣除按权益享有的Anteryon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累计之和(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I(G与H孰低

值三年累计和)
64,241.87

4.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

利润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资产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资产的净利润

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

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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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25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母

公司股东净利

润

2025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母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025年12月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

晶方科技 A 36,961.77 32,823.78 460,820.01

Anteryon B -454.95 -454.95 15,241.04
晶方科技享有Anteryon权
益比例

a 83.30% 83.30% 83.30%

晶方科技按权益享有

Anteryon净利润或净资产
C=B*a -378.97 -378.97 12,695.79

占比 D=C/A

按权益享有拟分拆资产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值）/晶方科技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1.15%

2.76%

（1）净利润

根据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拟分拆资产经法定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数据，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

算）为32,823.78万元；拟分拆资产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为-454.95万元；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资产的净

利润为-378.97万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15%。因此，上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未超过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50%。

（2）净资产

根据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拟分拆资产经法定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数据，

2025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60,820.01万元；拟分拆资产2025年末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5,241.04万元；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资产的净资产为

12,695.79万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2.76%。因此，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资产的净资产未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30%。

综上，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

司的净利润未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50%，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资产未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的 30%，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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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分拆中上市公司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形

1.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上市公司权益被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

由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特点，无任何单一股东对影响上市公

司经营方针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且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情形，

因此，上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1）上市公司董事会构成情况。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单一股东

在公司董事会所占席位均未过半，无单一股东对董事会有实质控制影响，单一股

东对公司董事会均不构成实际控制。

（2）公司股权情况。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作出决议，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特殊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主要股东均为专业投

资机构，专注于财务投资，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事务，并且无任何股东直接持股

比例超过50%。公司各股东均独立行使表决权，彼此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其

各自亦与其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股东共同扩大其

所能够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综上，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占用或者公司权益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的情形。

2.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

上市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3.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

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最近一年或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2025年度财务数据出具的容诚

审字[2026]215Z0049号《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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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股份，合计

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通过该上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除外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晶方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持有Anteryon公司的股份合计超过Anteryon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

之十的情形（不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过上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部

分）。

综上，上市公司不存在《分拆规则》第四条第（一）、（二）、（三）、（四）、

（五）项规定的不得分拆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分拆规则》第五条规定的不得分拆情形

1.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

但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子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除外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上市公司不存在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事项。

2.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

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分拆的拟分拆主

体及资产不属于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情形。

3.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要业务或资产

晶方科技在201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上市后于2019年通过参与设立基

金的方式收购Anteryon，Anteryon主要业务或资产不是晶方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时的主要业务或资产。

4.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

Anteryon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光学设计和精密光学器件制造，不属于主要从事金

融业务的公司。

5.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股份，合计超

过该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三十，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

过该上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除外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Anteryon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持有Anteryon公司的股份合计超过Anteryon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

分之三十的情形（不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过上市公司间接持有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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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Anteryon公司不存在《分拆规则》第五条第（一）、（二）、（三）、（四）、

（五）项规定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对《分拆规则》第六条规定的事项作出了充分说明并披露

1.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晶方科技主要专注于传感器领域的封装测试业务，封装产品主要包括影像传

感器芯片、生物身份识别芯片、MEMS芯片、射频芯片等，该等产品广泛应用在智

能汽车、智能手机、安防监控、 AI眼镜、智能机器人等市场领域。Anteryon主要

从事光学设计和精密光学器件制造，主要销售光学器件产品。

本次分拆有利于双方专注于各自的市场领域并突出主业，进一步增强独立性。

上述内容已在本次分拆预案“第四章 本次分拆合规性分析”中“（四）上市

公司应当充分说明并披露”部分进行披露。

2.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分拆到境外上市的，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

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1）同业竞争

晶方科技主要专注于传感器领域的封装测试业务，封装产品主要包括影像传

感器芯片、生物身份识别芯片、MEMS芯片、射频芯片等，该等产品广泛应用在智

能汽车、智能手机、安防监控、AI眼镜、智能机器人等市场领域。

本次拟分拆所属子公司Anteryon的主营业务为光学设计和精密光学器件制造，

主要销售光学器件产品。其与保留在上市公司及其他下属企业的产品和业务在产

品类别、工艺技术、产品用途方面都存在差异。本次分拆上市后，晶方科技现有

其他业务与Anteryon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避免本次分拆后的同业竞争情形，晶方科技、Anteryon分别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综上所述，本次分拆上市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情形，本次分拆上市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的要求，符合

《分拆规则》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

（2）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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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分拆上市后，晶方科技仍将保持对Anteryon的控制权，Anteryon仍为晶方

科技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不会因本次分拆Anteryon上市

而发生变化。

对于Anteryon，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仍为Anteryon的控股股东，Anteryon与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仍将计入Anteryon每年关联交易的发生额。本次分拆后，公司

与Anteryon发生关联交易将保证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合理性和公允性，并保持公司

及Anteryon的独立性，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调节财务指标，损害公司及Anteryon利益。

为规范本次分拆后的关联交易情形，晶方科技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

综上所述，本次分拆上市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要求，符合《分拆规则》第六条第（二）项的规

定。

3.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

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晶方科技和Anteryon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

经营性资产；晶方科技和Anteryon均已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

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Anteryon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关联方；晶方科技和Anteryon各自具有健全的职能部门、业

务部门和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均独立行使职权，亦未有Anteryon与晶方科

技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晶方科技不存在占用、支配Anteryon的资

产或干预Anteryon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晶方科技和Anteryon将保持资产、

财务和机构相互独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和Anteryon公司均拥有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

和财务人员，不存在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

4.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

陷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晶方科技和Anteryon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

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

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综上，公司本次分拆上市符合《分拆规则》第六条的规定。

二、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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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Anteryon公司至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上市符合《分拆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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